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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简要介绍方案基本内容，包括项目名称、改造内容及节能措施、节能绿色化改造日期及竣工时间、投资方式、投资金额、节能量（率）、回收期等。

建筑基本情况

建筑物基本信息：包括建筑名称、详细地址、建筑类型、竣工时间、建筑层数及面积、建筑使用功能分布、建筑业主及联系方式、建筑物业及联系方式。 

建筑围护结构信息：包括节能改造前的围护结构的构造做法、热工性能及使用情况等。

建筑用能设备设施信息：包括空调系统和设备、供热系统和设备、供配电系统、照明系统、电梯、热水设备、监测与控制系统、特殊用能设备、其他设备的系统形式、设备型号和参数信息、运行控制方式等。

建筑能耗分析及节能技术路线

建筑能耗分析：分析改造前1～3年项目的总能耗，暖通空调、照明、电梯等各用能系统分类、分项能耗及节能潜力，分析建筑能源管理现状及改造项目的实施效果，综合评估建筑物的节能潜力。

节能技术路线确定：确定节能绿色化改造所采用的技术、各技术的特点及应用方法。

节能绿色化改造内容
节能绿色化改造方案：包括节能绿色化改造目标、区域和主要改造内容，用能设备系统节能改造的详细方案、围护结构节能绿色化改造的详细方案，以及实施过程中需要配套的图纸、分析资料等。

能耗监测系统建设方案：包括分项计量装置、数据传输、数据监测分析、与市级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服务平台的对接、后期维护等。

节能绿色化改造施工方案：包括施工措施，主要施工机械设备情况，施工验收程序和标准。

维保方案：包括节能绿色化改造后用能系统的运行管理办法，与用户的培训及交接计划，设备维修保养计划。

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安排。
节能绿色化改造效果分析

（一）确定对比分析基准值。

（二）节能量分析，节能量（率）核定应采用账单分析法依据能源帐单的原始证证明材料进行核定，计算过程中的能耗数据应提供原始证明材料。依据《关于建筑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京建发〔2024〕204号）附件-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节能量（率）核定要求。
（三）整体节能效果分析：分析并评价建筑整体节能效果，包括节能率、节能量等。

节能绿色化改造投资分析

改造投资情况：包括投资投入和投资模式。

投资效益分析：包括节能绿色化改造投资回收方式、节约能源费用及投资回收期。

附件材料

节能绿色化改造技术支持单位情况

相关附件

节能量（率）计算书。

节能量（率）计算依据材料。
相关节能绿色化改造的资料及图纸。



